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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师范学院本科生转专业暂行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充分调动和发

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给学生更多的学习发展空间，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和《包头师范学院学籍管理实施细则》（包师发〔2020〕

6 号），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基本原则和工作要求

第二条 转专业遵循以下原则：

（一）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二）尊重学生专业兴趣原则；

（三）学生自愿申请原则；

（四）同等条件下择优选拔原则。

第三条 学生转专业工作应以符合各专业现有办学条件

和保证各专业正常教学秩序为前提。

第四条 学生在校期间只能申请转专业一次，且只能申

请转入一个专业。

第三章 转专业资格

第五条 申请转专业的学生需同时具备以下各项条件：

（一）全日制本科一年级学生。

（二）学生对转入专业确有兴趣且具备专业潜质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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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德和行为习惯，

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管理制度。在校期间无任何违法违纪行

为，未受过任何处分。

（四）一年级上学期必修课全部修读完成且成绩合格，

同时必修课平均绩点在 2.0（含）以上。

（五）转入专业录取时有单科成绩和语种、口试成绩要

求的，需达到相应要求。

（六）符合转入专业高考选考科目要求。

第六条 转专业的特殊情况

（一）因身体及其它原因（隐瞒既往病史入学者除外）

不能适应现专业学习，但尚能在其它专业学习。因身体原因

需要转专业者，需要提交校医院或者学校指定医院的诊断证

明。

（二）学习态度端正，无旷课、旷考等不良记录，但确

有某种特殊困难，不转专业无法继续学习的学生，经转入专

业所在学院专家组考核通过后，可申请转入下一年级相关专

业学习。

（三）学生保留学籍或休学期满复学，下一年级原专业

无教学班的，可申请转入相近专业。

（四）学生在某些方面有特殊才能或兴趣爱好，有相关

材料证明已取得一定的学业成果，为更好地扬其所长，可申

请转专业。

（五）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学生，因自身情况需要

转专业的，学校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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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允许申请转专业：

（一）处于休学、保留学籍或者保留入学资格期间的。

（二）已有转专业或转学经历的。

（三）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

（四）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的。

（五）跨类别（文、理、艺术、体育、ISEC 项目、校企合作）

转专业的。

第四章 转专业程序

第八条 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在学生入学后第一学年的第

二学期进行。

第九条 转专业工作程序

（一）制定转专业计划和考核细则：各学院根据本学院

各专业建设实际情况，拟定各专业可接收转入学生人数、具

体的转入条件和考核细则等。各学院的转专业计划、转入条

件和考核细则制定后，报教务处审核，提交校长办公会审定，

通过后在校内网上对全校公布。

（二）学生申请。符合条件的学生自愿向所在学院提出

转专业申请。

（三）所在学院审核。学生所在学院对申请转专业学生

进行综合审查，决定是否同意转专业。

（四）接收学院考核。拟接收学院按专业成立 5—7 人

的专家工作组，依据专业特点，对申请转入学生进行考核，

重点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专业潜质潜能，并提出拟接收学

生名单。各学院将考核结果及拟接收名单在本学院网站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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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三个工作日。公示期满，将考核结果

和相关过程性材料报教务处。

（五）公示及结果审定。教务处对转出和转入情况进行

审核，公示后，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批准，公布转专业名单。

第五章 转专业学生管理

第十条 凡被批准转专业的学生均应参加该学期修读的

所有课程的期末考试，成绩将如实记载。

第十一条 学生转入新的专业后，应按新转入专业的同

一年级培养方案的要求进行培养。

第十二条 学生转专业前所修课程成绩将如实保留，与

转入专业培养方案要求相同的课程，经转入学院认定，可以

免修，记入相应课程学分；不符合转入专业培养方案要求的

课程，可作为选修课的成绩予以记载。转入专业培养方案中

未修的专业课程必须补修。

第十三条 转专业学生应按规定时间办理学籍变更及其

他相关手续。

第十四条 学生转入新专业学习后，学生原所在学院应

负责将所有转出本学院学生的成绩表打印、盖章，并送达转

入学院。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开始执行，原《包头师

范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修订）》（包师院办发〔2018〕

25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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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各学院

包头师范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24 日印发


